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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大华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恢复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11月20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平安大华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平安大华保本混合

基金主代码

700004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2

年

9

月

11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

》、《

公

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本基金相关法律文件等

恢复申购起始日

2015

年

11

月

23

日

恢复赎回起始日

2015

年

11

月

23

日

恢复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5

年

11

月

23

日

恢复转换转出起始日

2015

年

11

月

23

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5

年

11

月

23

日

2�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平安大华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办理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开放日为上海、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开放日的

具体业务办理时间以销售机构公布的时间为准。

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

整，并在实施日前依照《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投资者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转换或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申请的，其基金份额申购、赎回、转换或定期定

额投资价格为下一开放日基金份额申购、赎回、转换或定期定额投资的价格。

3�日常申购业务

3.1申购金额限制

1、通过本基金代销机构进行申购，单个基金账户单笔首次申购最低金额为人民币1000元（含申购费），追加申购的最低金额为单笔

人民币500元（含申购费）；各销售机构对最低申购限额及交易级差有其他规定的，以各销售机构的业务规定为准。

2、通过基金管理人的直销柜台进行申购，单个基金账户单笔首次申购最低金额为50,000元（含申购费），追加申购最低金额为单笔

10,000元（含申购费）。

3、通过基金管理人网上直销进行申购，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最低申购金额为1000元（含申购费），追加申购最低金额为单笔500元（含

申购费），网上直销单笔交易上限及单日累计交易上限请参照网上直销说明。

4、投资人将持有的基金份额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转为基金份额或采用定期定额投资计划时，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5、本基金对单个投资人的累计申购金额不设上限。

6、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的数量限制。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实施前依照《证券投资基金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3.2申购费率

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在申购时收取申购费用,并对申购设置级差费率。 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具体费率如下：

3.2.1前端收费

基金的申购费率结构表

申购金额

M

（

万元

）（

含申购费

）

申购费率

M ＜50 1.20%

50 ≤ M ＜200 0.80%

200 ≤M ＜500 0.40%

M ≥500

每笔

1000

元

注：１、M为申购金额。

2、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投资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登记等各项费用。

3.2.2�后端收费

注：本基金未设后端收费模式。

3.3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1、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规定的范围内调整申购费率，调整后的申购费率在《招募说明书更新》中列示。 上述费率如发生变

更，基金管理人还应按照《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或其他相关规定于新的费率实施前在至少一家指定媒体及基金管理人网站

公告。

2、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针对以特定交易方式(如网上

交易、电话交易等)等进行基金交易的投资人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 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必要手

续后，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申购费率。

4�日常赎回业务

4.1赎回份额限制

1、投资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 单笔赎回或转换不得少于500份(如该账户在该销售机构托管的单只基金余额不足500

份，则必须一次性赎回或转出该基金全部份额)；若某笔赎回将导致投资人在销售机构托管的单只基金余额不足500份时，基金管理人有

权将投资人在该销售机构托管的该基金剩余份额一次性全部赎回。 各销售机构对赎回份额限制有其他规定的，以各销售机构的业务规定

为准。

2、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制定或调整上述赎回的程序及有关限制，但应按照《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或其他相关规

定在调整生效前至少在一家指定媒体及基金管理人网站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4.2�赎回费率

持有年限

（

年

）

赎回费率

N＜1 2.00%

1≤N＜2 1.50%

2≤N＜3 1.00%

N≥3 0

注:上表中的“年”指365个自然日。

4.3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1、本基金的赎回费由赎回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赎回费总额的25%归基金财产，其余用于支付注册登记

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2、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规定的范围内调整赎回费率，调整后的赎回费率在《招募说明书更新》中列示。 上述费率如发生变

更，基金管理人还应按照《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或其他相关规定于新的费率实施前在至少一家指定媒体及基金管理人网站

公告。

3、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针对以特定交易方式(如网上

交易、电话交易等)等进行基金交易的投资人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 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必要手

续后，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申购费率和基金赎回费率。

5�日常转换业务

5.1�转换费率

5.1.1�基金转换费

1）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赎回费用及基金申购补差费用两部分构成。

2）基金转换时，从申购费用低的基金向申购费用高的基金转换时，每次收取申购补差费用；从申购费用高的基金向申购费用低的基

金转换时，不收取申购补差费用。 申购补差费用按照转换金额对应的转出基金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差额进行补差，具体收取情况视每次

转换时两只基金的申购费的差异情况而定。

5.1.2�基金转换的计算公式

转换费用=转出基金赎回费+转换申购补差费

转出基金赎回费＝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转换金额=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转出基金赎回费

转换申购补差费用=转换金额×转入基金申购费率÷（1+转入基金申购费率）-转换金额×转出基金申购费率÷（1+转出基金申购

费率）或，固定申购补差费

转入份额=（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转换费用）÷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5.1.3�具体转换费率

1）本基金赎回费率如下：

持有年限

（

年

）

赎回费率

N＜1 2.00%

1≤N＜2 1.50%

2≤N＜3 1.00%

N≥3 0

注:上表中的“年”指365个自然日。

2）本基金作为转换基金时

A、本基金转入转换金额对应申购费率较低的基金

例1、某投资人N日持有平安大华保本混合基金份额10,000份，持有期为六个月（少于一年，对应的赎回费率为2.00%），拟于N日转换

为平安大华添利债券基金（A类），假设N日平安大华保本混合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为1.150元，平安大华添利债券基金（A类）的基金份

额净值为1.050元，则：

（1）转出基金即平安大华保本混合基金的赎回费用：

转出基金赎回费＝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转出基金赎回费率=10,000×1.150×2.00%=230元

（2）对应转换金额平安大华保本混合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1.2%高于平安大华添利债券基金（A类）的申购费率0.8%，因此不收取申

购补差费用，即费用为0。

（3）此次转换费用：

转换费用=转出基金赎回费+转换申购补差费=230+0=230元

（4）转换后可得到的平安大华添利债券基金（A类）的基金份额为：

转入份额 =（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转换费用）÷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10000×1.15-230）÷

1.050=10733.33份

B、转换金额对应申购费率较低的基金转入到本基金份额时

例2、某投资人N日持有平安大华添利债券基金（A类）的基金份额10,000份，持有期为六个月（少于一年，对应的赎回费率为

0.10%），拟于N日转换为平安大华保本混合基金，假设N日平安大华添利债券基金（A类）的基金份额净值为1.050元，平安大华保本混合

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为1.150元，则：

（1）转出基金即平安大华添利债券基金（A类）的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用：

转出基金赎回费＝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转出基金赎回费率=10,000×1.050×0.10%=10.50元

（2）申购补差费为扣除赎回费用后按转出基金与转入基金间的申购补差费计算可得：

转换金额=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转出基金赎回费=10000×1.050-10.50=10489.50元

对应转换金额平安大华保本混合基金的申购费率1.2%，平安大华添利债券基金（A类）的申购费率0.8%

转换申购补差费用=转换金额×转入基金申购费率÷（1+转入基金申购费率）-转换金额×转出基金申购费率÷（1+转出基金申购

费率）=10489.50×1.2%÷（1+1.2%）-10489.50×0.8%÷（1+0.8%）=41.13元

（3）此次转换费用：

转换费用=转出基金赎回费+转换申购补差费=10.5+41.13=51.63元

（4）转换后可得到的平安大华保本混合基金份额为：

转入份额 =（转出份额×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转换费用）÷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10000×1.05-51.63）÷

1.150=9085.54份

5.1.4�网上交易进行基金转换的费率认定

对于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进行基金转换的，在计算申购补差费时，将享受一定的申购费优惠，具体详见本公司网上交易费率说明。

本公司可对上述费率进行调整，并依据相关法规的要求进行公告。

5.2�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5.2.1�适用基金

本基金的基金转换业务适用于本基金与本公司以下开放式基金：

平安大华行业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700001）、平安大华深证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700002）、平

安大华策略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700003）、平安大华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700005）、平安大华添

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700006）（注：700005和700006之间不能互相转换）、平安大华日增利货币基金（基金代码：

000379）、平安大华新鑫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0739）、平安大华智慧中国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

码：001297）、平安大华鑫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1609）、平安大华鑫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代码：

001610）（注：001609和001610之间不能互相转换）。

参加基金转换的具体基金以各代销机构的规定为准。

5.2.2转换的基本规则

1）基金转出视为赎回，转入视为申购。

2）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申购状态。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

机构的同一交易帐号内进行。

3）基金转换以份额为单位进行申请。

4）基金转换采取未知价法，即以申请受理当日各转出、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进行计算。

5）对于转换后持有时间的计算，统一采取不延续计算的原则，即转入新基金的份额的持有时间以转换确认成功日为起始日进行计

算。

6）本基金转换采用“后进先出”原则，即先确认的基金份额在转换时先转换。

7）基金转换视同为转出基金的赎回和转入基金的申购，因此暂停基金转换的情形适用于相关基金合同关于暂停或拒绝申购、暂停赎

回和巨额赎回的有关规定。

本公司有权根据市场情况或法律法规变化调整上述转换的程序及有关限制，但最迟应在调整前依照《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5.2.3�转换限额

投资人可将其持有份额全部或部分转换。 单笔转换不得少于500份(如该账户在该销售机构托管的单只基金余额不足500份，则必须

一次性转出该基金全部份额)；若某笔转换转出将导致投资人在销售机构托管的基金余额不足500份时，基金管理人有权将投资人在该销

售机构托管的该基金剩余份额一次性全部赎回。 各销售机构对转换份额限制有其他规定的，以各销售机构的业务规定为准。

6�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 投资者可以通过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

由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及基金申购业务。 投资者在办理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同时，

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6.1�扣款日期和扣款金额

投资者应遵循销售机构的规定并与销售机构约定每期固定扣款日期，若遇非基金申购开放日则实际扣款日顺延至基金下一申购开

放日。 投资者可与销售机构约定每期固定扣款金额，定期定额投资起点为100元人民币。 如销售机构规定的定期定额投资申购金额下限

高于100元人民币，则按照销售机构规定的申购金额下限执行。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不受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日常申购的最低数额限

制。

6.2�交易确认

基金申购申请日为每期实际扣款日，以每期实际扣款日（T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 基金份额将在T+1工作日确

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内，投资者可于T+2工作日起到各销售网点查询申购确认结果。

6.3�变更和终止

投资者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变更和终止，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凭证到原办理该业务网点申请办理，办理程序遵

循各销售机构的规定。

7�基金销售机构

7.1�场外销售机构

7.1.1�直销机构

名称：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星河发展中心大厦五楼

电话：0755－22627627

传真：0755－23990088

联系人：王 源

网址：http://fund.pingan.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800－4800

7.1.2�网上交易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交易

网址：http://fund.pingan.com/

联系人：张 勇

客户服务电话：400－800－4800

7.1.3�场外代销机构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国信证券、招商证券、广发证

券、中信证券、银河证券、海通证券、申万宏源、兴业证券、长江证券、安信证券、湘财证券、中信证券（山东）、信达证券、东方证券、方正证

券、长城证券、光大证券、浙商证券、平安证券、国海证券、东海证券、申万宏源西部证券、中泰证券（原齐鲁证券）、中航证券、中金公司、中

投证券、日信证券、联讯证券、开源证券、华泰证券,�恒泰证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杭州数米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深圳市前海凤凰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一路财富（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联泰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汇付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深圳富济财富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陆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北京乐融多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大泰金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注：1、根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公告》，中信证券（浙江）已于2015年9月11日整体合并入

中信证券。

2、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调整本基金的业务办理机构，并及时公告。

3、本基金各销售机构可能因业务安排、系统设置等原因，在办理本基金申购、赎回业务时，相关业务规则、办理时间和要求的资料、信

息等有所区别，投资者在办理本公告项下相关业务时，除应遵循本公告内容外，还应按照各销售机构的要求执行

4、以上各销售机构的地址、联系方式、工作日办理业务的具体时间和其它有关信息、规定等事项，请参见本基金的份额发售公告、相

关业务公告及各销售机构的有关规定，也可致电各销售机构客户服务电话咨询。

8�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本基金将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基金管理人网站、基金份额销售网点以及其他媒介披露

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敬请投资者留意。

9�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申购和赎回的申请方式

投资人必须根据销售机构规定的程序，在开放日的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内提出申购或赎回的申请。

2、申购和赎回的款项支付

投资人申购基金份额时，必须全额交付申购款项，投资人交付申购款项，申购成立；基金份额登记机构确认基金份额时，申购生效。

基金份额持有人递交赎回申请，赎回成立；基金份额登记机构确认赎回时，赎回生效。 投资人赎回申请成功后，基金管理人将在T＋7

日(包括该日)内支付赎回款项。 在发生巨额赎回时，款项的支付办法参照基金合同有关条款处理。

3、申购和赎回申请的确认

基金管理人应以交易时间结束前受理有效申购和赎回申请的当天作为申购或赎回申请日(T日)，在正常情况下，本基金登记机构在

T+1日内对该交易的有效性进行确认。 T日提交的有效申请，投资人应在T+2日后(包括该日)及时到销售网点柜台或以销售机构规定的其

他方式查询申请的确认情况。 若申购不成功，则申购款项退还给投资人。

销售机构对申购、赎回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实接收到申购、赎回申请。 申购与赎回的确认以

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 对于申请的确认情况，投资人应及时查询并妥善行使合法权利。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本基金登记机构可根据相关业务规则，对上述业务办理时间进行调整，本基金管理人将于开始实施前按

照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4、第二个保本周期时间

本基金第二个保本周期为三年，自2015年10月23日起至2018年10月22日止。 如保本周期到期日为非工作日，则保本周期到期日顺

延至下一个工作日

5、基金份额持有人在当期保本周期开始后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以及在当期保本周期到期日前（不包括该日）赎回或转换转

出的基金份额不适用保本条款（具体保本条款详见本基金相关法律文件）。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

阅读《平安大华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平安大华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投资者亦可拨打本基金管理

人的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电话400－800－4800（免长途话费）及直销专线电话0755－22627627咨询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

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20日

证券代码：

002013

证券简称：中航机电 公告代码：

2015-064

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权益结构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机电” ）于2014年10月8日因筹划重大事项申请停牌，于2014年11月26日公告《非

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并于2015年11月19日公告《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中航机电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共计8

家，其权益结构情况如下：

一、中航航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航航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顺西南路50号1幢3层303室

法定代表人：孟祥泰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3年4月25日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咨询。

（二）股权控制关系

二、“中航机电振兴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一）基本情况

“中航机电振兴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机电振兴1号” ）由中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设立和管理，其份额由中航机电及其

全资、控股子公司、托管企业员工（含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人民币15,190万元认购，其中上述部分员工以设立有限合伙

企业的形式参与认购，部分员工直接参与认购。

（二）“机电振兴1号”委托人情况

“机电振兴1号” 的委托人为共青城航鹏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航兴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111名自然

人，经穿透计算共计175名自然人，具体情况如下。

1、共青城航鹏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共青城航鹏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协议》中明确，普通合伙人2名，有限合伙人27人，共计29人，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 身份证号码 出资方式

认缴

出资额

（

万

元

）

承担责

任方式

普通合伙人

1

韩枫

320982198208XXXXXX

货币

60

无限责任

2

周跃进

513101195803XXXXXX

货币

60

无限责任

有限合伙人

3

张军厚

140621197912XXXXXX

货币

60

有限责任

4

王永骞

610202197205XXXXXX

货币

60

有限责任

5

李静

411024197604XXXXXX

货币

60

有限责任

6

周宇峰

659001197601XXXXXX

货币

60

有限责任

7

苏士安

110105195710XXXXXX

货币

60

有限责任

8

王锴

420601197311XXXXXX

货币

60

有限责任

9

相海东

210222197102XXXXXX

货币

60

有限责任

10

巢青

110105196905XXXXXX

货币

60

有限责任

11

李重海

120223197211XXXXXX

货币

60

有限责任

12

白希纯

320102196112XXXXXX

货币

60

有限责任

13

章永

231027197508XXXXXX

货币

60

有限责任

14

李茂林

513101195910XXXXXX

货币

60

有限责任

15

张俊

420111197006XXXXXX

货币

30

有限责任

16

马民

110108196911XXXXXX

货币

30

有限责任

17

万汉桥

510212195510XXXXXX

货币

30

有限责任

18

彭泽友

110108196505XXXXXX

货币

30

有限责任

19

朱晓光

420106196308XXXXXX

货币

60

有限责任

20

王道远

110108196408XXXXXX

货币

60

有限责任

21

朱亚平

513101195608XXXXXX

货币

60

有限责任

22

师显强

610103196410XXXXXX

货币

60

有限责任

23

王大成

513101197106XXXXXX

货币

60

有限责任

24

陈隆凯

513101195810XXXXXX

货币

60

有限责任

25

周参善

411223196002XXXXXX

货币

30

有限责任

26

李继良

411223196901XXXXXX

货币

60

有限责任

27

牛雪平

411223197711XXXXXX

货币

60

有限责任

28

何明辉

411223197504XXXXXX

货币

60

有限责任

29

魏巍

411282197007XXXXXX

货币

60

有限责任

2、共青城航兴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共青城航兴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协议》中明确，普通合伙人2名，有限合伙人33人，共计35人，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 身份证号码 出资方式

认缴

出资额

（

万

元

）

承担责

任方式

普通合伙人

1

杨海

610421197104XXXXXX

货币

60

无限责任

2

胡德全

513101195912XXXXXX

货币

60

无限责任

有限合伙人

3

史佑民

610103196512XXXXXX

货币

30

有限责任

4

杨世彦

610103196612XXXXXX

货币

30

有限责任

5

窦亚梅

610104196312XXXXXX

货币

60

有限责任

6

顾卫平

610104197310XXXXXX

货币

60

有限责任

7

王文山

610113197404XXXXXX

货币

60

有限责任

8

王慈校

610422196001XXXXXX

货币

60

有限责任

9

王卓岗

610121197010XXXXXX

货币

30

有限责任

10

何卫红

612124197109XXXXXX

货币

60

有限责任

11

邓雪杰

610104196112XXXXXX

货币

60

有限责任

12

温筠

610104196207XXXXXX

货币

30

有限责任

13

张镐京

610104196202XXXXXX

货币

60

有限责任

14

孙民

610102197109XXXXXX

货币

30

有限责任

15

崔宁贤

610104196201XXXXXX

货币

60

有限责任

16

南博儒

610103196510XXXXXX

货币

30

有限责任

17

徐建明

110108196905XXXXXX

货币

60

有限责任

18

邓兴民

610103197012XXXXXX

货币

60

有限责任

19

王萍

610104196306XXXXXX

货币

60

有限责任

20

晏克麟

610104196512XXXXXX

货币

30

有限责任

21

王顺红

610104196809XXXXXX

货币

30

有限责任

22

刘辉

610102195609XXXXXX

货币

60

有限责任

23

朱志宏

610421195905XXXXXX

货币

60

有限责任

24

李忠祥

610421196311XXXXXX

货币

30

有限责任

25

冉体学

410703195510XXXXXX

货币

60

有限责任

26

高火金

410703196402XXXXXX

货币

60

有限责任

27

索大寅

610103197501XXXXXX

货币

30

有限责任

28

杨国龙

320103196802XXXXXX

货币

60

有限责任

29

朱宝花

410711196409XXXXXX

货币

60

有限责任

30

吴涛

610103196510XXXXXX

货币

60

有限责任

31

曹青生

410702195807XXXXXX

货币

60

有限责任

32

李季节

410782197810XXXXXX

货币

30

有限责任

33

孟祥忠

410702196912XXXXXX

货币

30

有限责任

34

王贵新

410702197203XXXXXX

货币

30

有限责任

35

王红杰

410702197404XXXXXX

货币

30

有限责任

3、直接参与“机电振兴1号” 的委托人

直接参与“机电振兴1号” 的委托人情况如下：

序号 委托人 身份证 出资方式 认购金额

（

万元

）

1

王坚

320106196111XXXXXX

货币

150

2

孟军

320103196801XXXXXX

货币

150

3

韩晓暘

110105196905XXXXXX

货币

130

4

周春华

210104196510XXXXXX

货币

130

5

李开省

610421196109XXXXXX

货币

130

6

王伟

210105196702XXXXXX

货币

130

7

李兵

110108196602XXXXXX

货币

130

8

吕伟加

110102195902XXXXXX

货币

120

9

马国林

340111196301XXXXXX

货币

120

10

周勇

110101196505XXXXXX

货币

120

11

王学柏

102101196404XXXXXX

货币

120

12

姜鹏

110108197910XXXXXX

货币

100

13

于庆伟

210222197701XXXXXX

货币

100

14

赵卫

610421196612XXXXXX

货币

100

15

李军

321102196903XXXXXX

货币

100

16

黄文辉

320103196904XXXXXX

货币

100

17

夏保琪

110108196411XXXXXX

货币

100

18

胡煜

410103196908XXXXXX

货币

100

19

梁国威

410303197006XXXXXX

货币

100

20

李杰

372324197611XXXXXX

货币

100

21

高海军

410711196208XXXXXX

货币

120

22

黄群泽

610103196704XXXXXX

货币

120

23

刘东洋

410702196111XXXXXX

货币

100

24

冯新文

410703196303XXXXXX

货币

100

25

王岩

410711196202XXXXXX

货币

100

26

李泽涛

410702196210XXXXXX

货币

100

27

丁保海

210104196212XXXXXX

货币

100

28

李中海

410721197611XXXXXX

货币

100

29

高运

410703196110XXXXXX

货币

100

30

李向东

410702196402XXXXXX

货币

100

31

丁凯

610104196105XXXXXX

货币

130

32

靳武强

610421196109XXXXXX

货币

120

33

庞学礼

610104196409XXXXXX

货币

100

34

刘翔宇

610104196206XXXXXX

货币

100

35

高喜安

610102196410XXXXXX

货币

100

36

汤济新

610104195912XXXXXX

货币

100

37

高阿明

610113196112XXXXXX

货币

100

38

卫福元

610104196605XXXXXX

货币

100

39

胡小龙

610103196510XXXXXX

货币

100

40

张立群

610425197403XXXXXX

货币

100

41

李云亮

610104196607XXXXXX

货币

100

42

杨宏岐

610421196010XXXXXX

货币

120

43

郭廷仁

610102195612XXXXXX

货币

100

44

毛尊平

210211196512XXXXXX

货币

100

45

徐强

610421196412XXXXXX

货币

120

46

孙学京

610421196408XXXXXX

货币

100

47

张茂松

610421196301XXXXXX

货币

100

48

杨春辉

610421196411XXXXXX

货币

100

49

蒙海鹰

610421197302XXXXXX

货币

100

50

赵勇

140103197807XXXXXX

货币

100

序号 叶波涛

612301196802XXXXXX

货币

100

52

陈斌

110108196503XXXXXX

货币

120

53

李毓平

522501196705XXXXXX

货币

120

54

芦迎春

411223196402XXXXXX

货币

100

55

闫书嵩

411223196208XXXXXX

货币

100

56

曹建军

110108197002XXXXXX

货币

100

57

方琳

610104197311XXXXXX

货币

100

58

王海涛

410823197702XXXXXX

货币

100

59

张蔚峰

411223197208XXXXXX

货币

100

60

齐剑飞

411223196311XXXXXX

货币

120

61

蔡晓

522501196404XXXXXX

货币

100

62

杜旭

520102196408XXXXXX

货币

120

63

郇峰华

522501196902XXXXXX

货币

100

64

薛晋川

510126196403XXXXXX

货币

120

65

李建

513101196012XXXXXX

货币

120

66

何凤云

513101196212XXXXXX

货币

100

67

袁洪回

513101196112XXXXXX

货币

100

68

罗贵华

511102197004XXXXXX

货币

100

69

朱继光

420106196201XXXXXX

货币

120

70

王忠

610103197002XXXXXX

货币

120

71

彭又新

320103196512XXXXXX

货币

100

72

李勇华

320103197001XXXXXX

货币

100

73

夏雅芹

420106197611XXXXXX

货币

100

74

沈建

320103196207XXXXXX

货币

100

75

刘清明

420106196511XXXXXX

货币

100

76

汪文君

420603197310XXXXXX

货币

100

77

聂小华

512323196209XXXXXX

货币

120

78

向俊平

522521196806XXXXXX

货币

120

79

彭乃中

522521196110XXXXXX

货币

100

80

杨亚萍

110108197503XXXXXX

货币

100

81

聂春江

522521197104XXXXXX

货币

100

82

王宗基

522501196301XXXXXX

货币

100

83

陈文毕

522423196409XXXXXX

货币

120

84

师立峻

310112196909XXXXXX

货币

120

85

王艳莲

520102196402XXXXXX

货币

100

86

王艮

360103196805XXXXXX

货币

100

87

王永权

410103197308XXXXXX

货币

100

88

陈一贵

520114197705XXXXXX

货币

100

89

张建勇

513101196109XXXXXX

货币

120

90

李晓涛

513101196107XXXXXX

货币

120

91

袁长勋

513101196403XXXXXX

货币

100

92

蔡国军

513101196604XXXXXX

货币

100

93

杨光明

610103196604XXXXXX

货币

100

94

李直声

510304198105XXXXXX

货币

100

95

高志斌

513126197502XXXXXX

货币

100

96

邓忠

513101195906XXXXXX

货币

100

97

刘涛

513101196501XXXXXX

货币

120

98

郑革

513101196701XXXXXX

货币

120

99

尧忠杰

513101197108XXXXXX

货币

100

100

吴小平

610103196711XXXXXX

货币

100

101

高军

513101196301XXXXXX

货币

100

102

王云

510402196305XXXXXX

货币

100

103

张秀录

410103196611XXXXXX

货币

100

104

雷自力

420601197009XXXXXX

货币

120

105

黄昭惠

420601196306XXXXXX

货币

120

106

黄正坤

420602196211XXXXXX

货币

100

107

刘国建

510111196603XXXXXX

货币

100

108

万方斌

420601196910XXXXXX

货币

100

109

胡昱敏

422428197309XXXXXX

货币

100

110

张晓洁

420601197002XXXXXX

货币

100

111

雷军

522501197706XXXXXX

货币

100

三、“中航启航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一）基本情况

“中航启航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启航3号” ）由中航证券设立和管理，其份额由委托人以人民币15,000万元认购，存

续期限暂定为自资产管理合同生效之日起4年。

（二）“启航3号”委托人情况

“启航3号”委托人为渤海创富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及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两家委托人的股权结构如下：

1、渤海创富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渤海创富证券投资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四、“国投瑞银-祥瑞3号” 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一）基本情况

“国投瑞银-祥瑞3号” 定向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祥瑞3号” ）由国投瑞银基金管理公司设立和管理，其份额由单一委托人以人

民币30,000万元认购，委托人为江西江南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存续期暂定为自资产管理计划生效之日起4年。

（二）“祥瑞3号”委托人情况

“祥瑞3号”委托人为江西江南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根据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结果，其股权结构如下图：

由于江西江南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股权结构过于复杂，涉及层级过多，上述股权结构图仅列明了部分层次的股权结构情况，其

最终权益人情况如下：

序号 单位

/

自然人

1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3

中航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4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5

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

6

中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7

财政部

8

香港

China Prosper Capital Corporation Limited

9

津鸿置业有限公司

10

苏州元禾控股有限公司

11

英国保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3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

14

广东省人民政府

15

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6

珠海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7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8

江西省共青垦殖场

19

江西金牛企业集团公司

20

江西省财政投资管理公司

21

南昌通源实业总公司

22

南昌铁路局

23

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

24

江西省供销社南昌储运公司

25

江西省电子商务技工学校

26

江西省供销合作经济学会

27

江西省供销合作财会审计研究会

28

徐莹

29

徐成刚

30

闵云兵

31

彭新国

32

杨飞霞

33

郑泽林

34

万琴

35

夏晖

36

罗碧涛

37

黄年秀

38

方保国

39

衷伟

40

卢敏

41

吴吉勇

42

巫少峰

43

林晟

44

李虹

45

黄筱兰

46

艾建武

47

邹玉林

48

陈邓南

49

曾金荣

50

徐军

51

葛伟

52

刘长泉

53

黄敏

54

范文星

55

余跃建

56

董默泉

57

庄日兰

58

于瀛

59

宫晓冬

60

谢晓梅

61

于澍

62

陈志延

63

邓坚

64

栾延冬

65

李庆民

66

邵冰

67

周玲

68

王博

69

周斌

70

王鸿

71

蒋敏

72

赵薇

73

张希颖

74

杜玉

75

马翼

76

魏丹

77

侯艳梅

78

张南

79

郭丽

80

卢杰

81

董立平

82

徐文杰

83

甘洁萍

84

刘颖静

85

张亦静

86

韦凌云

87

黄振逵

88

田园

89

张赫然

90

谢敏勤

91

李平

92

张予安

93

刘蓉

94

韩国栋

95

葛晨

96

缪世军

97

高树明

98

周宝义

99

王海霞

100

吕燕玲

101

王克馨

102

万赛

103

郭彦博

104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5

意大利欧利盛资本资产管理股份公司

(EURIZON CAPITAL SGR S.P.A)

106

黄雪忠

107

李冰

108

熊京伟

109

北京广告公司

110

海南亚细亚商联总公司

111

昆明华夏建筑经营公司

112

刘静

113

高天国

114

刘巨涛

115

钱旭

116

杜秀敏

117

杜鹏

118

金智勇

119

徐亚男

120

陈云松

121

张阳

122

郑怡

123

任宁钦

124

张念东

125

朱莺

126

赖宇青

127

黄欣

128

吴健

129

陈一非

130

李明

131

张怀刚

132

赵振恒

133

朱丽丽

134

芦光伟

135

赵习勤

136

赵玉娇

137

李琦

138

何忠华

139

孙晶晶

140

叶小华

141

叶秋蔚

14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43

瑞士信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44

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上述表格中，个别有限责任公司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无法查询股东情况，故未继续进行追溯披露。

五、“国联安-中航机电定向增发贰号” 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一）基本情况

“国联安-中航机电定向增发贰号” 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国联安定增贰号” ）由国联安基金设立和管理，其份额由委托人

以人民币49,710万元认购，存续期暂定为自资产管理计划生效之日起4年，资管计划的全部委托人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国联安定增贰

号” 不存在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的情况。

（二）“国联安定增貮号”委托人情况

“国联安定增貮号”委托人为上海汽车集团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其股权结构如下：

六、“翔龙1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一）基本情况

“翔龙1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翔龙11号” ）由东海证券设立和管理，其份额由委托人以人民币30,000万元认购，委托

人不少于2人且不得超过200人，存续期暂定为自资产管理计划生效之日起4年，资管计划的全部委托人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翔龙11号”

不存在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的情况。

（二）“翔龙11号”委托人情况

“翔龙11号”委托人为哈尔滨亚麻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中悦投资有限公司，其股权结构图如下：

1、哈尔滨亚麻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七、华菱津杉-中航机电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华菱津杉-中航机电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由华菱津杉（天津）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设立及管理，其委托人为长城国融1号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农银国际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湖南迪策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及自然人史晓峰，其中长城国融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农银国际

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湖南迪策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1、长城国融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长城国融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委托人为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其权益结构如下：

2、农银国际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农银国际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3、湖南迪策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迪策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八、宁波景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宁波景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宁波市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四号办公楼827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马明

认缴出资额：3,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4年11月10日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股权投资管理。

（二）股权控制关系

景盛投资普通合伙人为宁波景隆投资有限公司，有限合伙人为国海富兰克林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具体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特此公告。

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1月19日

证券代码：

000691

证券简称：亚太实业 公告编号：

2015-061

海南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对公司具有重大影响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南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亚太实业或者本公司）于

2015年6月5日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

查。近日我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下发的《行政

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15]171号）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称：

1、亚太实业联营企业济南固锝电子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南固锝）

2013年10月鉴于质量索赔款尚未实际支付且具体赔偿金额尚不能合理确定,

认为2012年确认营业外支出时会计估计不准确,而对2012年已计入营业外支

出5,355,085.00元进行会计差错更正。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

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第12条规定,济南固锝应采用追溯重述法,更

正2012年财务报表相关项目。 济南固锝直接冲减当期营业外支出, 通过虚减

2013年营业成本、虚增产成品方式进行会计处理,导致济南固锝2012年虚减

净利润5,355,085.00元、2013年虚增净利润5,355,085.00元。 亚太实业对所

持济南固锝股权,采用权益法核算长期股权投资。 济南固锝会计处理不当,导

致亚太实业虚减2012年净利润2,570,440.80元、 虚增2013年净利润2,570,

440.80元（未考虑所得税因素）,分别占亚太实业2012年净利润的227.48%、

2013年净利润的97.87%。

2、亚太实业未依据《企业会计准则--资产减值》第15条规定,对2013年

所持的济南固锝股权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2,377,904.37元, 致使2013

年亚太实业净利润虚增2,377,904.37元（未考虑所得税因素）,占当期净利润

的90.54%。

3、亚太实业控股子公司兰州同创嘉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未严格遵循公

司披露的房地产销售收入确认政策,215套住房和6间商铺存在提前或延迟确

认销售收入的情形,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第4条规定,导致

同创嘉业2010年、2011年、2012年、2014分别虚增营业收入9,714,582.00元、

41,226,983.00元、10,559,252.00元、20,431,612.00元,导致同创嘉业2013

年虚减营业收入9,741,483.00元。 因亚太实业持有同创嘉业84.16%股权,合

并报表后,亚太实业2010年、2011年、2012年、2014年分别虚增营业收入9,

714,582.00元、41,226,983.00元、10,559,252.00元、20,431,612.00元,占其

当期营业收入的100%、100%、21.78%、59.53%,导致亚太实业2013年虚减营

业收入9,741,483.00元,占其当期营业收入的43.31%。

如上述事项被中国证监会最终认定，如公司被追溯调整以上历年财务报

表且可能出现净利润连续为负，公司股票交易可能将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因最终处罚结果尚未确定，相关财务数据也尚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该事项

还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及时披露被证监会处罚事项的进展情况，请投资者注

意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海南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